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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创新院关于印发《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

研究院安全事故报告及调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研究组、 职能部门：

为指导并规范我院安全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工作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及大连化物所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

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

安全事故报告及调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总则

笫一条为指导并规范我院安全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工作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及大连化物所相关规定， 制定本办法。

笫二条本办法所称安全事故，是指园区运行及科研工作活动

中突然发生的， 伤害人身安全和健康或者损坏设备设施的意外事

件、 火灾、 交通运输事故、 工程安全事故、 环境污染事件、 网络

安全事件、 舆情等。

第三条事故调查处理须科学严谨、 依法依规、 实事求是、 注

重实效， 坚持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 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

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 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 
“

四不放

过“ 原则。

第二章安全事故报告

第四条事故报告实行
“

首报事故，续报详情
”

的办法，报告内

容应客观、 真实、 全面、 准确。

第五条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部门和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应立

即向安全监督部报告。首报工作可先通过电话口头报告，后续以电

子邮件等方式书面报告。










